
5年，从无到有到优

“2016 年 12 月， 省高院批
复同意君山法院设立洞庭湖环
境资源法庭 （简称环资法庭 ），
管辖君山区内的一审环境资源
案件、 上级法院指定的君山辖
区外涉洞庭湖水资源的一审环
境保护案件。 2018 年 1 月，环资
法庭正式挂牌运行。 ”

柳春龙介绍 ， 他当时作为
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环资庭庭
长见证了君山环资庭的筹建 、
起步。 2020 年来到君山工作，环
资庭也成为他着力打造的一块
环境司法君山名片。

作为湖南省最早设立环资
法庭的法院， 君山法院按照中
央、省、市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的要求， 坚持以服务和保障
绿色发展的现代环境资源司法
理念为引领。 把环境资源审判
作为 “一把手 ”工程来抓 ，建立
环境资源案件快立、快审、快执
绿色通道 ，构建刑事 、民事 、行
政审判和立案、 执行等部门的
协同审判机制。 从人、财、物各
方面重点予以支持，配备 14 人
组成的环资法庭办案团队 ，实
行“三合一”归口审理。 对于重
要案件、重要方案、重要环节都
由 “一把手 ”亲自审理 、参与和
协调。 5 年来，君山法院共审结
各类环境资源案件 480 余件。

2019 年， 该院获评全省法
院保护母亲河、 母亲湖专项审
判 “春雷行动 ”先进单位称号 。
2022 年， 洞庭湖环境资源法庭
获评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
作先进集体。 2020 年，柳春龙获
评全国模范法官、 湖南省先进
工作者。

联动，聚集多元共治合力

今年 4 月 10 日，君山法院
举办“两湖四水”（洞庭湖、鄱阳

湖 、湘江 、资江 、沅江 、澧水 ）流
域性环资审判论坛.这是该院落
实中央大美洞庭建设规划 ，推
进区域协作治理， 探索推进环
资审判工作的首创之举。

论坛邀请湖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江
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
湘赣两地“两湖四水”流域环境
资源审判人员， 特邀省政协委
员、市人大代表、高校专家学者
和省市环境资源保护实务部
门、志愿者组织、律协相关人员
与会。 围绕“两湖四水”流域性
环资审判理论与实务前沿问题
展开热烈研讨。 同时，省内 7 个
流域性环资法庭签订司法协作
机制框架协议 》。 洞庭湖环资
庭、 鄱阳湖环资庭及所属岳阳
市君山区人民法院、 九江市永
修县人民法院结为友好法院 、
友好法庭并签署友好合作协
议。

“生态环境的保护不是一
家之言，更不是一家之为。 洞庭
湖在长江来说，是一个点，一江

碧水滚滚而来， 我们守着它奔
腾东去，像接力一样，要上游下
游，多个部门通力配合。 ”君山
区法院洞庭湖环境资源法庭刘
平这样说。

君山法院积极推进建立各
种衔接工作机制， 与长江航运
公安、东洞庭湖管理局、岳阳森
林公安、岳阳水上公安、君山检
察院、君山公安分局以及环境、
林业等行政执法部门建立联动

机制。 联合多部门先后设立了
东洞庭湖湿地设立生物多样性
保护基地、 天井山林场联合设
立生态修复公益林基地 、 野生
莲种质资源司法保护基地 ，在
君山岛景区设立生态旅游巡回
法庭；坚持发展新时期“枫桥精
神”， 结合诉源治理工作要求 ，
充分发挥行政调解、 人民调解
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作
用， 为环境资源纠纷的解决提

供多元化的选择， 形成环境资
源保护合力。

发声，助推基层环保宣传

君山法院注重裁判方式方
法的创新，积极运用补植复绿、
增殖放流、限期修复、劳务代偿
等方式， 注重将环境修复情况
作为从轻处罚、 适用缓刑的参
考因素，探索建立“恢复性司法
实践+社会化综合治理”审判结
果执行机制， 努力实现惩治违
法犯罪、修复生态环境、赔偿经
济损失的多赢。

“我们每年开展巡回审判
二三十次， 到田间地头审理非
法捕捞、非法狩猎、非法采矿这
些老百姓身边的案子。 像审结
的卢某甲、卢某乙非法狩猎案，
除了判决刑罚， 还判决被告在
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采桑湖管
理站张贴公告进行赔礼道歉 ，
修复和教育两不误。 ”洞庭湖环
境资源法庭法官助理罗晓玲介
绍。

除了接地气 ， 君山法院还
通过中国庭审公开网、 官方网
站 、微博 、微信等媒体平台 ，全
方位、 多角度展示环境资源保
护法律知识、司法动态、典型案
例、庭审实况，让环境资源司法
保护为更多人所知。 他们还主
动邀请代表委员参与环境资源
审判工作，邀请旁听庭审、听取
意见建议。

近 5 年来 ， 君山法院每年
办结的案件都有入选全国典型
案例，多篇调研论文获奖。

“与长江奔流不息相比 ，我
们这 5 年还太短， 做的事情太
少。 只有不断研究生态环境司
法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加大环资审判改革创新力度 ，
健全工作机制，筑牢生态屏障，
才能持续为‘守护好一江碧水’
提供优质司法服务， 为生态文
明建设保驾护航。 ”柳春龙说。

守护一湖碧水 筑牢法治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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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杜巧巧 通讯员 张蕾

“我们长在长江边上，紧挨洞庭湖。 下河里湖里打点鱼吃，祖祖辈辈这么过来，这几年禁渔禁捕，巡回法庭经常开到门口，我们都晓得，非法捕
捞不可以啦！ ”近日，岳阳市君山区法院洞庭湖环境资源法庭的巡回法庭开进君山区濠河村村委会，公开审理一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旁听庭审的
村民感慨颇多。

君山区北枕长江，东临洞庭。 当地居民世代临水而居，到江里湖里捕鱼早已成为生活的日常。 近年来，“长江十年禁渔”启动，《长江保护法》实
施，“洞庭清波”行动开展。

“法院以‘守护好一江碧水’为己任。 ”君山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柳春龙说，为了进一步提升当地老百姓的法治意识，君山法院洞庭湖环境资源
法庭经常以巡回审判的方式，到田间地头开庭审案。 既打击非法捕捞，又进行普法宣传。

5 月 23 日，“思想领航·法治护航新湖南”全国省级法治（制）报大型融媒体采访团来到洞庭湖畔，了解“法治洞庭”背后的故事。

2023年 4月 10日，君山法院举办“两湖四水”（洞庭湖、鄱阳湖、湘江、资江、沅江、澧水）流域性环资审判论坛。

2023年 4月 17 日，君山法院洞庭湖环境资源法庭前往濠河村委会，
采取巡回审判的方式公开开庭审理一起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诉讼案。


